
監察院調閱暨複製監錄影像資料申請書

申 請 單 位

申請人職稱
暨姓名

申 請 日 期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□申請調閱或
□複製日期與時段

    年   月   日    時     分    至      年   
月   日    時     分

申請調閱或複製監錄影像之
區域

    樓     側監錄影像
或實際地點：

申   請   事   由

主管單位簽註
申 請 人

政   風   室
副  秘  書  長 秘    書    長

注意事項：院內同仁申請調閱或複製監錄影像資料，應先填妥申請書，經送陳秘書長
核准後（院外機關請來函申請），送請駐警隊或保警分隊專責人員辦理調
閱或複製作業。申請人不得擅自操作監錄影像器材或攜離相關資料。


